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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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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行政院部分：交通部及經濟部水利署已成立「維護河川與保

護橋梁安全聯繫會報」。 

二、交通部部分：1.已研訂「橋基保護工設計規範」，並將汛期洪

流期間之緊急保護措施一併納入，並建置「自動警示功能」

設備。2.已將封橋最適時機之判斷監測方法，列入「橋梁監

測預警系統」計畫。並訂定「橋梁基本資料建置及檢測評估

技術服務契約範本」，委託民間技術機構辦理檢測。3.橋基保

護措施設計，須考慮橋址所在之河域特性、水文狀況及環境

特性等因素，因地制宜，依個案選定適宜之工法。 

三、交通部公路總局部分：1.「公路總局封橋標準作業程序」業

經檢討修定，改由段長或其指定代理人下達封橋指令，並立

即轉報處長或其指定代理人以爭取時效。2.封橋時機增列下

列訊息： 橋基附近水流流況異常、河床流況變動等因素。

橋梁上游如有水位急遽上漲，且上游集水區持續降下豪

雨。 橋梁引道邊坡研判有坍塌之虞。 無預警已達封橋標

準之各種新增封橋狀況。3.規定橋樑兩端同時布設阻絕設施。 

四、經濟部水利署部分：1.各河川局辦理年度之水利建造安全檢

查時，將橋樑周邊之水利建造物列入加強檢查項目。2.修訂

「申請跨河建造物設置注意事項」，並檢討倘若屬重要原則，

應以法規命令層次規範者，將提升至「河川管理辦法」中。

3.為改善下游砂源不足狀況，已於石岡壩上游清淤土砂堆放

石岡壩副壩下游之放淤作業。4.陸續提供公路總局、國道高

速公路局等單位橋梁上、下游一定範圍河床變化大斷面資

料，俾建立河床沖刷資料，納入橋梁安全檢查機制參考。 

五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部分：辦理后豐大橋∮2200 輸水管

後續補強工程，將依 98 年 3 月 6 日第三河川局所召集協調會

議專家學者意見，將保護工下游側跌水部分往下游拉平，儘

量減少對河川構造物沖刷之影響。 

議處人員情形： 

交通及採購、財政

及經濟 2 委員會

99、9、15 第 4 屆

第 26 次聯席會議

決議：糾正案及調

查案均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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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公路總局局長等 6 人分別予以記過、申誡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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